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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誉远 600771 东盛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云 乔莉

电话 0354-3968058 0354-3968058

办公地址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广安街299号巨燕财富广场3号

楼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广安街299号巨燕财富广场3号

楼

电子信箱 tangyun@guangyuyuan.com guangyuyuan1541@163.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688,503,924.59 2,719,694,670.55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2,511,210.17 1,701,705,891.16 0.6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63,850,056.87 479,412,555.98 3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064,069.01 7,825,371.29 2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0,967,423.81 4,341,245.23 15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8,529,497.29 53,708,551.14 418.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37 增加0.2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2,53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晋创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61 71,508,968 0 无

蒋仕波 境内自然人 1.67 8,190,200 0 无

樟树市磐鑫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其他 1.57 7,676,637 0 无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2 5,001,568 0 冻结 5,001,568

葛新强 境内自然人 0.61 2,977,000 0 无

太平资产－工商银行－太平之星19号投资产

品

其他 0.58 2,847,531 0 无

平潭方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方略禧悦增强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2,642,287 0 无

叶茂杨 境内自然人 0.39 1,908,5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证中

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1,907,600 0 无

华安基金－江苏银行－华安基金－大消费精

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7 1,822,2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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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3年8月19日以电话、邮件及其他网络通讯

方式发出通知，于2023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亲自出席董事7

名，董事季占璐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长杨波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体监事及部

分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波主持，经大会认真审

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五、《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六、《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七、《关于修订〈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内部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八、《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九、《关于修订〈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对外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一、《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二、《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三、《关于修订〈现金分红管理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现金分红管理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四、《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制度》全文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五、《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试行）》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担保管理办法

（试行）》。

上述第八项、第十二项至第十五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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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3年8月19日以电话、

邮件及其他网络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通知，于2023年8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名，亲自出席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华中主持，经认

真审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全票通过了《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

1、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之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航天工程 60369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京辉 徐斌

电话 010-56325888 010-563258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141号

电子信箱 htgc_bgs@china-ceco.com htgc_bgs@china-ceco.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879,886,821.49 4,847,729,040.60 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07,276,838.78 3,137,214,569.96 2.2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70,985,303.95 888,301,670.33 9.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512,010.72 63,472,390.83 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3,386,479.69 60,558,767.72 4.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007,333.41 134,421,905.29 -81.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2.08 增加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2 8.33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46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45.98 246,425,829 0 无 0

国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

其他 9.85 52,778,523 0 无 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27 44,341,875 0 无 0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国有法人 5.63 30,160,046 0 无 0

国创（北京）新能源汽车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国创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4.00 21,420,000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1 2,756,075 0 未知 -

张留宽 未知 0.25 1,341,400 0 未知 -

刘朗浪 未知 0.25 1,317,890 0 未知 -

刘从好 未知 0.21 1,151,418 0 未知 -

李国华 未知 0.21 1,142,010 0 未知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的实际

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国创投资引导

基金（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国创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合伙）为北京国创

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除此之外，公

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698� � �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3-017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公司应参加表

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对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航天科

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何国胜、郭先鹏、张彦军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698� � � �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2023-018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3年8月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2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

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

与2023年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对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航天科

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翠微股份 60312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姜荣生

电话 010-682416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3号

电子信箱 dshbgs@cwjt.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7,191,227,469.49 7,989,331,362.31 -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38,140,983.07 3,408,409,214.96 0.87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891,944,844.45 1,780,843,798.57 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830,675.10 22,064,654.26 3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2,820,332.05 17,060,493.93 -83.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5,945,335.38 -94,793,204.37 -17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0.56 增加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28 32.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28 32.1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5,26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北京翠微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1.51 251,715,934 79,623,834 无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50 155,749,333 0 无

北京传艺空间广告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10,283,930 9,283,930 未知

华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 9,494,018 0 未知

北京中恒天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6 5,292,075 4,113,394 未知

黄文 境内自然人 0.65 5,194,507 4,113,394 未知

章文芝 境内自然人 0.36 2,879,375 2,879,375 未知

北京汇盈高科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3 2,669,017 1,645,358 未知

王鑫 境内自然人 0.33 2,612,017 1,645,358 未知

丁大立 境内自然人 0.28 2,202,226 1,439,688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翠微集团、海国运营同受海淀区国资委实际控制，二者为一致行动人。本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21翠微01 188895 2021-11-09 2026-11-09 1,000,000,000 4.0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51.87 57.05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10 5.4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

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123� � � � � � �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8

债券代码：188895� � � � � � �债券简称：21翠微01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行业信息披露》《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半年

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无

二、报告期拟增加门店情况：无

三、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023年半年度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

比上年增减百分

点

第三方支付 1,333,987,267.30 1,163,288,154.28 12.80 1.31 12.26

减少8.51个百分

点

商品销售 439,849,011.73 187,422,410.74 57.39 12.87 1.28

增加4.88个百分

点

租赁业务 70,123,379.33 27,870,521.01 60.26 170.92 -1.13

增加69.16个百分

点

其他业务 5,690,293.37 2,201,581.06 61.31 24.28 47.55

减少6.10个百分

点

合计 1,849,649,951.73 1,380,782,667.09 25.35 6.49 10.38

减少2.63个百分

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023年半年度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增减（%）

毛利率

比上年增减

（%）

境内 1,849,648,844.29 1,380,782,667.09 25.35 6.49 10.38

减少2.63个百分

点

境外 1,107.44 - 100.00 -18.04 - -

合计 1,849,649,951.73 1,380,782,667.09 25.35 6.49 10.38

减少2.63个百分

点

公司第三方支付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国内商户；商品销售业务的主要客户为北京地区消费者。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23� � � � � � �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9

债券代码：188895� � � � � � � �债券简称：21翠微01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3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2日(星期二)上午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5日(星期二)至9月1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dshbgs@cwjt.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3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9月12

日上午11:00-12:00举行2023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3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2日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总经理：吴红平

董事会秘书：姜荣生

财务总监：宋慧

独立董事：王成荣、戴稳胜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9月12日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9月5日(星期二)至9月11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dshbgs@cwjt.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孙莉、孙慧敏

电话：010-68241688

邮箱：dshbgs@cwj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23� � � � � � � �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24

债券代码：188895� � � � �债券简称：21翠微01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18日

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3年8月28日下午在翠微大厦B座六层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匡振兴主

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指定媒体及上交所网站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2023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指定媒体及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公司董事颜巍因退休原因于2023年8月8日辞去董事职务， 经公司股东华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推

荐，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审查，董事会同意提名宁海永为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莉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详见指定媒体及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2023年9月15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详见

指定媒体及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宁海永：男，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2010年起历任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北京朝阳

分公司工程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工程技术部经理，中电科（淮南）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华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

经理，兼任中电科（淮南）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华纺京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述董事候选人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孙莉：女，197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中级经济师。 2003年起历任本公司物流管理部文

员、主办、审计部主管、董事会办公室主管、副主任。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任北京翠微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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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孙莉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

书开展相关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孙莉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孙莉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33号翠微大厦A座六层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68241688

传真：010-68159573

邮箱：dshbgs@cwjt.com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附件：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孙莉：女，1976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中级经济师。 2003年起历任本公司物流管理部文

员、主办、审计部主管、董事会办公室主管、副主任。 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任北京翠微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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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9月1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3年9月1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大厦B座六层第一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9月15日

至2023年9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3年8月30日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

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123 翠微股份 2023/9/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填妥并签署股东大会回执， 并持如下文件办理会议登

记：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

（3）异地股东（北京地区以外的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2023年9月14日下午17:00。

2、登记时间：2023年9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3�号翠微大厦六层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33�号翠微大厦六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孙莉、孙慧敏

联系电话：010-68241688� � � � � � � � �传真：010-68159573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2、出席股东及或授权代理人请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提前到达会议地点办

理签到。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报备文件：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9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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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和北京市委、海淀区委关于开展区属国有企

业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工作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

订。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一章总则

第2条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

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开展党的活动。

公司应为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企业管理机构和编制，

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管理费中列支。

第五章党的委员会

第98条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简称“公司党委” ）和中国共产党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公司纪委” ）。董事长、党委书记由一人担任，配备一

名主抓党建工作的专职副书记。 符合条件的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

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

公司党委和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级党委批复设置，经选举产生。 党员大会（或党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上级党委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任命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委书记。

第99条公司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

（一）保证监督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市区决策部署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 党

委向董事会、总经理推荐提名人选，或者对董事会或总经理提名的人选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会同董

事会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集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履行党管人才职责，实施人才强企战略。

（三）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

建议。

（四）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统战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

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工作。 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

修订后：

第一章总则

第2条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公司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

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开展党的活动。

第五章党的组织

第98条设立公司党委和公司纪委。 党委设书记1名、副书记1-2名、其他党委委员若干名；党委书记、

董事长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担任副书记，配备一名主抓党建工作的专职副书记以及一名专职纪委书

记。 党委和纪委的书记、副书记、委员的职数按上级党委批复设置，经选举产生。 党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上级党委认为有必要时，可以任命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纪委书记、副书记。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委委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

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党委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党委委员必须落实党委决定。

第99条党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履行职责，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重大事项。 党委主要职权是：

（一）加强公司党的政治建设，坚持和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教育引

导全体党员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学习宣传党的理论，监督、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和市区决策部署在本公司的贯彻落实；

（三）研究讨论公司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和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意见

建议，支持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

（四）加强对公司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

党委向董事会推荐提名人选，或者对董事会提名的人员进行酝酿并提出意见建议，对拟任人选进行考察，

集体研究提出意见建议；抓好公司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人才队伍建设，履行好党管人才职责，实施

人才强企战略；

（五）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

精神文明建设、统战工作；领导公司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团结带领职工群众积极投身公司改革发展；

领导党风廉政建设，支持纪委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第100条将党委研究讨论作为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经党委会研究讨论后，再由

董事会或经理层做出决定，落实党委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研究讨论的事项主要包括：

（一）贯彻市区决策部署和落实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

（二）公司发展战略、中长期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

（三）公司资产重组、产权转让、资本运作和大额投资中的原则性方向性问题；

（四）公司组织架构设置和调整，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修改；

（五）涉及公司安全生产、维护稳定、职工权益、社会责任等方面的重大事项；

（六）其他应由党委研究讨论的重要事项。

党委通过制定党委会议事规则、制定研究讨论的事项清单等，明确党委会议事的原则、范围、议题、方

法和纪律、落实与监督，厘清党委和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其他治理主体的权责，形成党委参与公司重

大事项决策的体制机制。

第101条公司应当为各级党组织正常开展活动提供必要基础保障，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

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党组织党建活动经费纳入公司预算。

修订后原章节条款的序号依次顺延。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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